
永发改字〔2025〕39号
关于永福县罗锦镇江月村大同屯至永升村

三角石屯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重新批复

永福县罗锦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报来《关于请求重新批复永福县罗锦镇江月村大同屯至永升村三角石屯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收悉。你单位委托中天昊建设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永福县罗锦镇江月村大同屯至永升村三角石屯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通过贺州天盛嘉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评估，现因资金构成发生重大变化，经研究，现重新批复如下：

一、项目代码：2502-450326-04-01-996218

二、为了促进罗锦镇江月村、永升村乡村旅游等产业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实现江月村、永升村特色产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产业经济发展及带动效益的需要，现同意实施永福县罗锦镇江月村大同屯至永升村三角石屯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

三、项目名称：永福县罗锦镇江月村大同屯至永升村三角石屯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
四、项目业主：永福县罗锦镇人民政府

五、建设地点：永福县罗锦镇江月村、永升村
六、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扩建通村道路（江月村大同屯至永升村三角石屯）2600米，扩建路面宽度1.5米，厚0.18米。建设小型桥涵2座，其中，河口屯至大同小型桥梁长30米，宽5.5米；河口屯至里都屯小型桥梁长40米，宽5.5米；桥梁段引道150米长，宽4米；桥梁段护岸工程180米；桥梁段河道疏浚180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桥梁工程、护岸工程、疏浚工程及相关附属设施工程。
七、同意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工程建设方案、环境影响评价、节能、工程招投标等内容。

八、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估算653.1万元，其中工程费用为557.7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64.3万元，预备费为31.1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中央以工代赈补助资金557.7万元（含发放劳务报酬223.77万元，占中央以工代赈补助资金的40.12%）；地方配套资金95.4万元。

九、本项目拟申请中央资金，采用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劳务报酬发放+就业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设置模式。预计提升产业道路2600米，建设小型桥涵2座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不低于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3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带动更多农村劳动力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增收。预计带动当地群众务工人数115人，就业技能培训115人次，设置公益性岗位3个。

十、要严格按照附件中核准的方案开展工程招标工作。

十一、永发改字〔2025〕4号文同时废止。
十二、本批复下达后，项目建设地点变更或总投资超出批复10%以上的，根据有关规定，需到我局重新批复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十三、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接收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廉政监督信访举报电话：0771-2328688；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接收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廉政监督信访举报电话：0771-12388。收信地址：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邮编：530028。  
接文后，请据此批复开展下一阶段工作。

附件：永福县罗锦镇江月村大同屯至永升村三角石屯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招投标核准意见
                               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5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5年5月30日印发

（共印4份）

附件：

永福县罗锦镇江月村大同屯至永升村三角石屯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招投标核准意见

	名称
	金额

（万元）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

形式
	招标方式
	项目业主自主决定

	
	
	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勘察
	2.79
	
	
	
	
	
	
	√

	设计
	20.67
	
	
	
	
	
	
	√

	建筑安装工程
	557.7
	
	
	
	
	
	
	√

	监理

工程
	10.84
	
	
	
	
	
	
	√

	主要

设备
	-
	
	
	
	
	
	
	

	其他
	61.1
	
	
	
	
	
	
	√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1.本项目为以工代赈项目，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监理、主要设备等工程招标核准意见根据《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规定作出，《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规定以工代赈项目按照招标投标法和村庄建设项目施行简易审批的有关规定要求，以工代赈项目可以不进行招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要求招标，不得另行制定必须招标的范围和规模标准作出。业主自主决定内容为自主决定是否招标及采用何种招标方式。

2.请业主单位依据以上核准事项依法开展招标工作。                           

审批部门盖章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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